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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6/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7_A7_91_E5_c80_306827.htm 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投资企业开展自查自纠的通知(科资

发监字〔2007〕28号)院属各事业单位： 为加强院属事业单位

（以下简称研究所）对所投资企业的规范管理，督促投资企

业依法合规运作，理顺研究所与投资企业的出资关系，根据

《中国科学院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制

度，结合前一阶段国家审计署对部分研究所投资企业的审计

情况，决定开展研究所投资企业自查自纠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本次自查自纠工作主要针对投资

企业在财务、税务、工商登记等方面不符合或违反国家相关

政策法规的做法，要求投资企业限期开展自查自纠，发现问

题及时改正，并报研究所备案；同时研究所要检查并理顺与

投资企业的出资关系。 二、自查自纠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

企业开展自查自纠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

投资企业的成本、费用是否按照国家颁布的财务、会计制度

的规定如实、准确进行核算并登记入帐，是否做到帐目清楚

、凭证齐全，如发现存在虚假列支成本、费用的情况，或成

本、费用的列支内容不符合有关规定，应立即纠正； 2.投资

企业认真检查核实取得的各类发票是否真实、合法、有效，

如发现有虚假发票等不合法凭证结算入账，应立即纠正； 3.

投资企业是否按照国家税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期、如

实申报并缴纳税款，如检查出有漏缴税款情况，必须及时补



缴应缴税款； 4.投资企业是否存在有未分配利润却长期没有

给股东分红的情况； 5.投资企业是否对研究所的出资办理了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如没有办理，应立即办理； 6.投资企业

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规范等。 （二）理顺研究

所与投资企业的出资关系，可结合中科院《关于开展事业单

位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 》（科发计字〔2007〕17号） 的要求

开展，重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研究所对投资企业的

出资是否到位，如存在出资不实或抽逃资金的情况，应立即

纠正； 2.研究所财务帐目中是否如实、全面反映了对外投资

的财务情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